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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技術學院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六次學務處主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6年12月05日(二) 上午10：00 

 會議地點：方城210會議室 

 主    席：陳金盈學務長                              紀錄：魏曉婷 

 出席人員：黃啟峰組長、丁瑞昇主任、鄧碧珍組長、楊佩玲主任、邱天嵩

主任 

壹、 主席致詞 

貳、 主題討論 

一、 學務處事項宣導。 

(一) 106 年 11 月 22 日(三)擴大行政會議與 11 月 28 日(二)校務會議校長指示如下： 

1. 107 年 1 月 10 日(三)期末教學研究會請學務處二級主管進行業務簡報(含過去成

果、現在業務與未來主軸等)，請於 106 年 12 月 27 日(三)前提供給曉婷彙整後

繳交承辦單位。 

2. 為配合學校電子化資料保存，請各單位將舊公文、合約、成果展(資料)、專利證

書、活動照片等，逐年掃描為電子檔，作為永久保存。請學務處將資料備份三

份，一份上傳圖資中心 FMS 網站；一份存於處本部行政電腦；一份單位自行留

存，請於下學期結束前完成。 

3. 請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統計上年度(105 學年度)業師輔導費及實習輔導教師訪

視費支出經費。請提供資料於行政會議工作報告中。 

4. 請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供豫章工商 103~106 年度申請本校優秀學生入學獎學金

人數及獎勵金額。請提供資料於行政會議工作報告中。 

(二) 106 年度內部稽核情形，請尚未稽核的組別提早準備，如下： 

      稽核人員 
 

日期 

稽核單位 備註 
第二組  

劉明香、吳憶蘭 
15:00-17:00 

第三組 
朱昌隆、葉乙璇、何丞世 

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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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三) 體育室 衛保組 已完成 
9 月 20 日(三)  校安中心 已完成 
9 月 27 日(三)  諮商中心 已完成 
10 月 18 日(三)  生輔組 已完成 
11 月 01 日(三)  課外活動組 已完成 
11 月 15 日(三)  服務學習中心 已完成 
11 月 16 日(四) 內部稽核小組會議 已召開 
12 月 13 日(三) 職涯發展中心   
12 月 27 日(三) 年度稽核結案 

107 年 1 月 3 日(三) 年度稽核會議 

(三) 職涯中心於 106 年 12 月 9 日(六)、12 月 16 日(六)辦理原住民語言與閩南語考

試，請同仁共同協助。 

(四) 職涯中心於107年1月16日(二)辦理職涯輔導工作坊，請同仁們踴躍報名參加。 

(五) 本校籃球隊分區預賽已獲兩勝，請體衛組公告賽程並宣傳，歡迎同仁共同參與

觀賞賽事。 

(六) 下次主管會議時間：106 年 12 月 19 日(週二)上午 10 點。 

參、 上次提案與臨時動議執行情形 

提案一：有關本校「原住民學生人才培育計畫(草案)」乙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決議：依規劃辦理，請專簽向校長報告。 
 執行情形：已於 106 年 11 月 28 日(二)上簽並會知本處各組/中心，奉核後依校長指(裁)示

辦理。 

提案二：「亞東技術學院社團評鑑實施辦法」修訂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決議：  
一、 第四點第三項，將「學生事務處長」修改為「學務長」。 
二、 修正後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修訂後提送 107 年 1 月 3 日 106 學年度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新增亞東技術學院教職員工參與校外運動競賽獎勵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體育衛生保健組】 

  決議： 
一、 第一條目的，請簡化敘述並重新潤飾文字刪除贅詞。 
二、 第九條，請改為經「行政會議」通過。 
三、 修正後照案通過，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提 107 年 1 月 3 日 106 學年度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新增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參與校外運動競賽獎勵辦法，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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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體育衛生保健組】 
  決議： 

一、 請重新檢視法規，檢查缺字。 
二、 刪除第四條第三款。 
三、 第五條請修改為「指導教師獎勵比照「亞東技術學院教職員參與校外運動競

賽獎勵辦法」辦理。」 
四、 第六條請修改為「由體育衛生保健組負責分別編列……，以核給學生獎勵；

指導教師獎勵由體育衛生保健組組內業務費支應。」。 
五、 修正後照案通過，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提 107 年 1 月 3 日 106 學年度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擬修正本校「學生境外實習實施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職涯發展中心】 

  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提 107 年 1 月 3 日 106 學年度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提案六：擬本校「境外實習輔導教師甄選及補助要點」，請審議。 
【提案單位：職涯發展中心】 

     決議： 
一、 第四點請將「各學群群長」修改為「學群長」。 
二、 修正後照案通過，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提 107 年 1 月 3 日 106 學年度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臨時動議一：107年度學務參訪規劃。【體育衛生保健組】 

  決議： 
(一) 107年度學務參訪由體衛組辦理，依同仁建議前往淡江大學，請於107年學

輔經費中編列辦理。 
(二) 辦理時程與內容請體衛組規劃。 

     執行情形：依規定辦理，與淡江大學聯繫確認中 

臨時動議二：社團指導老師帶領學生參與非中央主管機關之競賽(如電競賽)，是否納入體育

活動申請獎勵?【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決議：此案暫緩，待中央主管機關正式來函再行討論。 
    執行情形：依決議等候正式公函，再行討論。 

臨時動議三：106年度特色主題經費使用盤點情形。【提案單位：諮商中心】 
  決議： 

(一) 請各單位檢視經費使用情形，年底前將未辦理活動與待核銷的經費完成。 
(二) 107年度申請時請注意經費使用，避免大幅度調整與落差。 

執行情形：106 年度特色主題活動將於 12 月 20 日完成辦理，並擬於 12 月 30 日前完

成核銷與結案。 

肆、 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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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寒假國際志工招募及帶團老師規劃討論。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說明：本組寒假期間辦理兩團國際志工，服務員已於 106 年 11 月 22 日面試完成，共 12
人通過。泰北清邁由電子工程系董慧香老師、柬埔寨暹粒由課外活動組郭毓庭行政

人員擔任輔導及帶隊出團；例行籌會訂於每週四晚上進行。 
一、愛讓我們寨一起內容： 

(一) 時間：107 年 2 月 1 日(四)至 107 年 2 月 11 日(日)，計 11 天。 
(二) 地點及人數：柬埔寨暹粒，學生 7 人。 
(三) 服務內容：衛生教育、環境改善、環境改善、家庭訪問。 
(四) 合作單位：中華藝文資源發展協會。 
(五) 自費金額：1 萬元。 

二、擁抱泰北轉動愛內容： 
(一) 時間：107 年 2 月 3 日(六)-107 年 2 月 13 日(二)，計 11 天。 
(二) 地點及人數：泰北清邁，學生 5 人。 
(三) 服務內容：陪伴、家庭訪問、活動規劃及協助。 
(四) 合作單位：清邁錫安之家。 
(五) 自費金額：1 萬。 

   決議：照案通過，請依規劃辦理。 

提案二：「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組織法」新增案，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一，p.7)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說明： 

一、為提昇學生在校參與公共事務之民主素養精神，學生議會已成立學生議會財

務委員會，為使制度更為完備，特訂定本校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組織法。辦

法全文如附件一。 
二、本法業經中華民國 105 年 8 月 23 日 105 學年第 1 學期學生議會第 4 次臨時會

議通過，並提送本次會議審議。 
三、本案通過後，陳報學務長備查並由本屆學生議長公布施行。 

    決議：本案緩議，請重新檢視再行討論。 

提案三：「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組織法」新增案，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二，p.8)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組】 

說明： 
一、為提昇學生在校參與公共事務之民主素養精神，學生議會已成立學生議會法

制委員會，為使制度更為完備，特訂定本校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組織法。辦

法全文如附件二。 
二、本法業經中華民國 105 年 8 月 23 日 105 學年第 1 學期學生議會第 4 次臨時會

議通過，並提送本次會議審議。 
三、本案通過後，陳報學務長備查並由本屆學生議長公布施行。 

決議：本案緩議，請重新檢視再行討論。 

提案四：廢止「亞東技術學院運動競賽獎學金設置辦法」，請審議。(請參閱附件三，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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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體育衛生保健組】 
說明：依現況新增「亞東技術學院學生參與校外運動競賽獎勵辦法」，故廢此舊法。 

    決議：照案通過，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修訂「亞東技術學院職涯導師實施辦法」，請審議。(請參閱附件四，p.10-11) 
【提案單位：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說明： 
一、因組織變革，修正條文組織名稱及部分條文文字修正，修正內容如附件四，

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 

二、擬請審議，通過後送學生事務會議及行政會議審議。 
亞東技術學院職涯導師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強化職涯輔導系統，協助學生

建立正確職涯觀念，規劃職涯發
展，瞭解職場與產業趨勢，及早
完成就業準備，特訂定本校「職
涯導師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一條 為強化職涯輔導系統，協
助學生建立正確職涯觀
念，規劃職涯發展，瞭解
職場與產業趨勢，及早完
成就業準備，特訂定「亞
東技術學院職涯導師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修正文字 

第二條 實施方式 
一、 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

心辦理職涯導師研習相關
活動，並統籌各系職涯導師
名單。 

二、 職涯導師分為系職涯導
師、專業職涯導師二種： 

(一)系職涯導師：每學年由各
系推薦校內專任教師擔
任。 

(二)專業職涯導師：每學年由
各系邀請校外業界專家
擔任。 

三、 職涯導師其支領經費視當
年度計畫預算核發訂定。 

第二條 實施方式 
一、 由職涯發展處辦理

職涯導師研習相關
活動，並統籌各系職
涯導師名單。 

二、 職涯導師分為系職
涯導師、專業職涯導
師二種： 

(一)系職涯導師：每學
年由各系推薦校內
專任教師擔任。 

(二)專業職涯導師：每
學年由各系邀請校
外業界專家擔任。 

三、 職涯導師其支領經
費視當年度計畫預
算核發訂定。 

依現況修改
職稱組織名
稱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
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公告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修正文字 

決議：照案通過，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0:40) 

柒、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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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_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組織(新增)(頁7) 

附件二_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組織法(新增)(頁8) 

附件三_亞東技術學院運動競賽獎學金設置辦法(廢止)(頁9) 

附件四_亞東技術學院職涯導師實施辦法修正前後全文(頁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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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_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組織法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財務委員會組織法 
105.8.23 本校 105 學年第 1 學期學生議會第 4 次臨時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法依據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以下簡稱本議會）組織章程第 18 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議會設財務委員會（以下簡稱財委會）置委員 5 至 7 人，由學生議員擔任，由學生

議長提報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並互選一人為主任委員，綜理選委會事務。 

財委會委員任期至該屆會長交接為止。 

第三條 財委會職掌如下： 

一、 審議學生會預算案及決算案之一讀。 

二、 增減或修改學生會預算法及決算法。 

三、 綜理學生議會績效評估辦法之相關事務。 

四、 稽核及監督學生會帳務。 

五、 預算審查會後製作預算說明書。 

六、 其他議長、副議長臨時交辦事項。 

第四條 財委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開會時須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議案之

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財委會會議，由主

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代理之。 

第五條 財務委員會可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或調閱檔案資料，但仍需知會該部會主管。 

第六條 財務委員會應按月審查學生會各部會當月各項預算執行情形，並於學生議會中報告。 

第七條 財務委員會會議開會通知應於開會三天前通知。 

財務委員會主席得視需要召開會議。 

第八條 財委會委員出缺時，由學生議長補提人選咨請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其任期均至原

任期屆滿為止。 

第九條 本法經財委會討論通過後，提送學生議會審議，並陳報學務長備查後由學生議長公布。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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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_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組織法 

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組織法 
105.8.23 本校 105 學年第 1 學期學生議會第 4 次臨時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法依據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議會（以下簡稱本議會）組織章程第 18 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議會設法制委員會（以下簡稱法制會）置委員 5 至 7 人，由學生議員擔任，由學生

議長提報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並互選一人為主任委員，綜理法制會事務。 

法制會委員任期至該屆會長交接為止。 

第三條 法制會職掌如下： 

一、學生會規章建議修正、建議廢止及建議草案之審查事項。 

二、稽查學生會組織章程、學生會、學生議會與評議會相關組織運作之規程有無需修

正之處。 

三、稽查及制定學生議會執行之相關執行條例。 

第四條 法制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開會時須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議案之

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法制會會議，由主

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代理之。 

第五條 法制會會議開會通知應於開會三天前通知。 

法制委員會主席得視需要召開會議。 

第六條 法制會委員出缺時，由學生議長補提人選咨請學生議會同意後任命之，其任期均至原

任期屆滿為止。 

第七條 本法經法制會討論通過後，提送學生議會審議，並陳報學務長備查後由學生議長公布。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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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_亞東技術學院運動競賽獎學金設置辦法(廢止) 

亞東技術學院運動競賽獎學金設置辦法(廢止) 
93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委員會通過 

93 學年度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02.23 本校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 次體育室務會議通過 
101.06.19 本校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5 次體育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1.10 本校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 次獎學金會議修正通過 

102.03.13 本校 101 學年度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03.04 本校 102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 次體育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3.12 本校 102 學年度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本獎學金設置之目的在鼓勵本校運動代表隊多參與全國性校際運動比賽活動，努力

爭取佳績，提升校譽。 
二、對象：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及大專體育運動總會所舉辦全國性運動競賽之在校學生。 
三、條件：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及大專校院體育運動總會所主辦的各項全國性大專校院運動競

賽成績優異者。 
（一）全國大專校院運動大會 
（二）全國大專校院各單項運動聯賽 
（三）全國大專校院各單項運動錦標賽 

四、獎勵：經費來源由百分之三獎助學金支付 
（一）個人或雙打及保齡球三人組獲獎 

第一名頒發獎牌及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八仟元整為上限。 
第二名頒發獎牌及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四仟元整為上限。 
第三名頒發獎牌及獎學金新台幣九仟元整為上限。 
第四名頒發獎牌及獎學金新台幣六仟元整為上限。 
第五~八名頒發獎牌及獎學金新台幣三仟元整為上限。 
（參賽人數須達 12 人以上） 

（二）團體獲獎 
第一名頒發獎牌及獎學金新台幣五萬元整為上限。 
第二名頒發獎牌及獎學金新台幣四萬元整為上限。 
第三名頒發獎牌及獎學金新台幣三萬整為上限。 
第四名頒發獎牌及獎學金新台幣二萬元整為上限。 
第五~八名頒發獎牌及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元整為上限。 
（參賽隊數須達 12 隊以上） 

（三）破紀錄獎金：凡打破主辦單位之大會紀錄者（隊）另頒發獎學金最高新台幣

二萬元整為上限，以茲鼓勵。 
（四）每一同學在同一學年度內之競賽獎金總和最高為十萬元整。 
（五）特殊個案，另由專案簽核。 

五、申請：由同學備齊得獎相關證明文件及申請表（如附件）提出申請，體育室得設置運動競

賽獎學金審議小組審議，其作業規則另定之。 
六、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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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_亞東技術學院職涯導師實施辦法修正前後全文 

修正前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 職涯導師實施辦法(修正前) 

104.10.8 本校 104 學年第 1 次職涯發展會議審議通過 

104.10.28 本校 104 學年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強化職涯輔導系統，協助學生建立正確職涯觀念，規劃職涯發展，瞭解職場與產

業趨勢，及早完成就業準備，特訂定「亞東技術學院職涯導師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方式 

一、 由職涯發展處辦理職涯導師研習相關活動，並統籌各系職涯導師名單。 

二、 職涯導師分為系職涯導師、專業職涯導師二種： 

(一)系職涯導師：每學年由各系推薦校內專任教師擔任。 

(二)專業職涯導師：每學年由各系邀請校外業界專家擔任。 

三、 職涯導師其支領經費視當年度計畫預算核發訂定。 

第三條 遴聘條件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曾擔任二年以上導師含校外年資，或具有職涯輔導、就業服務等相關證照之本

校專任教師。 

二、 具有該學系專業領域二年以上業界實務經驗之教職同仁。 

三、 具服務熱忱且充分瞭解學系學生專業能力指標、課程結構與特色、實習制度及

產業發展趨勢者。 

第四條 工作任務 

一、 系職涯導師：協助學生諮詢與輔導工作，包含學生對學涯歷程所面臨的問題，

包含升學、專題、競賽、證照、實習、就業方向等相關問題需求提供諮詢或解

答，輔導後須填寫輔導紀錄表，與評估學生轉介情形。 

二、 專業職涯導師：協助學生諮詢與輔導工作，針對學生對系上研究領域之相關產

業之問題，包含就業準備、職場工讀、打工問題、實習準備或產業未來趨勢等

相關問題需求提供諮詢或解答，輔導後須填寫輔導紀錄表，與評估學生轉介情

形。 

第五條 擔任系職涯導師之專任教師視工作成效，於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中之輔導成效項下加

分，並列入教學單位職涯輔導推動成效獎勵。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 

修正後全文 

亞東技術學院 職涯導師實施辦法(修正後) 

104.10.8 本校 104 學年第 1 次職涯發展會議審議通過 

104.10.28 本校 104 學年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OO.OO 本校 106 學年第 O 次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強化職涯輔導系統，協助學生建立正確職涯觀念，規劃職涯發展，瞭解職場與產

業趨勢，及早完成就業準備，特訂定本校「職涯導師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方式 

一、 由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辦理職涯導師研習相關活動，並統籌各系職涯導師

名單。 

二、 職涯導師分為系職涯導師、專業職涯導師二種： 

(一)系職涯導師：每學年由各系推薦校內專任教師擔任。 

(二)專業職涯導師：每學年由各系邀請校外業界專家擔任。 

三、 職涯導師其支領經費視當年度計畫預算核發訂定。 

第三條 遴聘條件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曾擔任二年以上導師含校外年資，或具有職涯輔導、就業服務等相關證照之本

校專任教師。 

二、 具有該學系專業領域二年以上業界實務經驗之教職同仁。 

三、 具服務熱忱且充分瞭解學系學生專業能力指標、課程結構與特色、實習制度及

產業發展趨勢者。 

第四條 工作任務 

一、 系職涯導師：協助學生諮詢與輔導工作，包含學生對學涯歷程所面臨的問題，

包含升學、專題、競賽、證照、實習、就業方向等相關問題需求提供諮詢或解

答，輔導後須填寫輔導紀錄表，與評估學生轉介情形。 

二、 專業職涯導師：協助學生諮詢與輔導工作，針對學生對系上研究領域之相關產

業之問題，包含就業準備、職場工讀、打工問題、實習準備或產業未來趨勢等

相關問題需求提供諮詢或解答，輔導後須填寫輔導紀錄表，與評估學生轉介情

形。 

第五條 擔任系職涯導師之專任教師視工作成效，於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中之輔導成效項下加

分，並列入教學單位職涯輔導推動成效獎勵。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